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砀山经济开发区关于表彰2023年安全生产工作先进企业、先进个人的决定
各企业：
2023年开发区安全生产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工作部署，在我区党工委、管委会的正确领导下，坚定落实国务院《安全生产法》《消防法》，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大力推进重点行业领域整治，确保了全区安全生产形势保持平稳态势。

为表彰先进，激发全区企业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经研究决定，对砀山迈瑞医疗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8家安全生产先进企业、马君等8名安全员提出表彰：
一、先进企业（8家）
砀山迈瑞医疗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光大新能源（砀山）有限公司
砀山圣沣食品有限公司
安徽宿州科技食品有限公司
安徽固亚德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南通华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砀山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安徽爱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二、先进个人（8人）
马  君（安徽梨多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侯昱威（安徽泓佳科技有限公司）
   刘  勇
（宿州盛泽岚服饰有限公司）
   张明国（砀山智联节能塑业有限公司）
   黄  勇（安徽龙润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徐显政（宿州金硕食品有限公司）
王  勇（淮北淮海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朱怀展（开发区安委会办公室工作人员） 
希望受表彰的先进企业和个人珍惜荣誉，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各企业负责人、安全员要以先进为榜样，振奋精神，与时俱进，真抓实干，履职尽责，为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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